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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花蓮縣新城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二屆鄉民代表選舉第一～四選舉區選舉公報
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灣省花蓮縣新城鄉民代表會第二十二屆鄉民代表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一選舉區 ( 新城村、順安村 ) 鄉民代表候選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金
龍

41
年
5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一、新城國小畢業。

一、新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二、北三棧慈能宮委員。

三、順安村協安宮委員。

四、秀林國中家長委員會副會長。

五、花蓮縣警察之友會新城站站長。

六、新城鄉鎮安宮總務組長、副委員。

七、亞芝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股東。

一、以民意為依歸，全心全力貫徹代言人應有責任，造福鄉親。

二、爭取打通新城至三棧海邊沿岸產業道路，並延長新城、順安海堤，全面規劃遊憩動線。

三、全面通盤檢討新秀都市計劃，廢除老舊及阻礙地方發展之不合理分配，充分發揮土地利用價值，促進地方繁榮。

四、強力監督鄉公所，善盡民眾建言，暢通政府與民間溝通管道，以積極負責、全心服務的精神，做為最佳代言人。

五、金龍：願以所學、所能，義無反顧，全心投入奉獻地方無怨無悔。

2
林
國
賢

55
年
2
月
26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一、新城國小畢業。

二、秀林國中畢業。

三、國光商工畢業。

一、新城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代表。

二、新城鄉調解委員會委員、顧問團長。

三、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調解委員。

四、花蓮縣巡守大隊新城中隊指導員。

五、新城鄉福安宮主委。

六、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 101 年第一期調解

研習會結業。

堅持專職服務鄉親、全力爭取建設推動觀光、注重環保、關懷農漁民、照顧弱勢與長者、力推青少年活動與育兒福利政策、積極協助社區老人和各社團活動與尊重宗教協助廟宇活動。

一、不包工程。

二、不違背良心公義，堅持做對的事情。

三、不畏抹黑、毀謗，堅持清白問政，新城鄉加油！

第二選舉區 ( 康樂村、北埔村、大漢村、新秀村 ) 鄉民代表候選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柏
錩

76
年
1
月
9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北埔國小

新城國中

四維高中

南華大學

花蓮港扶輪社  社友

富可達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台南同鄉會  常務理事

中國國民黨第 21 屆  黨代表

花蓮縣青工會副總會長

一、極力爭取（公有土地市公所地）重新規劃還給新城鄉。

二、關懷弱勢族群，積極協助爭取各項福利及應有權益。

三、推動精緻無毒有機及本土農業，提升生產技術並協助行銷通路，推展休閒旅遊，提升農漁業觀光產業。

四、全力爭取企業活化投資，帶動地方繁榮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年輕人不必離鄉背井外出打拼。

五、探求民隱，爭取北埔（原：鄉公所）活動中心，重新為規劃多功能活動中心，讓青年子弟及社區民眾多一個活動地點。

六、積極爭取機場週邊噪音防制補助費及不合理限制。

七、重視婦幼、身障、清寒中低收入等弱勢族群，傾聽民意，不分族群及黨派、不畏困難，公正的做該做的事。

2
陳
秀
玲

64
年
2
月
28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鑄強國小

美崙國中

四維高中

大漢技術學院副學士畢業

新城鄉民代表  第 19 屆副主席

新城鄉民代表  第 20 屆副主席

新城鄉民代表  第 21 屆  主席

民意為先。

3
鄧
可
平

54
年
9
月
28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花蓮縣立北埔國小畢

花蓮縣立新城國中畢

私立大漢工商專校財政稅務

科畢

經歷：中央日報及更生日報記者　

　　　新城鄉民代表會副主席及代表

　　　花蓮縣商業會常務理事及理事

現任：新城鄉民代表會代表

　　　花蓮縣新城鄉康樂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花蓮縣新城鄉康樂社區志工隊長

4
傅
緯
豪

74
年
1
月
19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一、北埔國小

二、新城國中

三、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四、興國管理學院企業管理

學系畢業（現為中信

金融管理學院）

一、大漢村長 二、新城鄉民代表 三、青年安

心成家住宅管委會主任委員 四、花蓮縣青年

會副總會長 五、國民黨花蓮縣黨部文宣委員 

六、國民黨新城鄉區黨部委員 七、花蓮市公

所秘書

5
余
瑞
宏

63
年
10
月
3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台
灣
民
眾
黨

花蓮高中

中原大學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國軍花蓮總醫院（服務 20 年）

（預防醫學官、軍醫行政官、血庫室主任）、

嘉里國小家長會會長

奇石協會理事、監事

民眾黨新城黨部副主任

6
林
志
盛

55
年
2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一、北埔國小畢業。

二、新城國中畢業。

三、四維高中畢業。

一、新城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代表。

二、豐川菜館業務經理。

三、大進食品行業務。

四、恆天然乳品有限公司宜花東駐區代表。

一、爭取地區公園設置及維護，讓民眾提升生活品質。

二、爭取社區農村改造，提高農產品能見度及知名度，促進產銷，提升農民收益。

三、青年國宅已完成興建，爭取大北埔及新秀商圈擴展，擴大商業範圍，增加就業機會。

四、定期至老人關懷據點關心、並協助爭取資源，對老人、幼兒及弱勢族群予以關照。

五、新秀村限建限高問題，偕同地方首長與軍方溝通予以改進。

六、爭取增加地方排水設施清淤次數，減少病媒蚊孳生，維護民眾健康。

7
郭
彩
寶

53
年
1
月
14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北埔國小、新城國中、花蓮

女中、輔仁大學學士、國立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碩士

大漢技術學院講師

花蓮縣新城鄉第 19、20 屆鄉民代表

中國國民黨黃復興新秀黨部常委

中國國民黨新城鄉黨部主任委員

花蓮縣新城鄉婦女會理事長

嘉里保安宮天公會理事長

花蓮縣公教警消正義促進會理事長

第三選舉區 ( 嘉里村、佳林村、嘉新村 ) 鄉民代表候選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１
李
秋
男

66
年
9
月
9
日

男

臺
灣
省
宜
蘭
縣

無
嘉里國小畢

新城國中畢

上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畢

第 19 屆鄉民代表

第 21 屆鄉民代表副主席

第 5屆新城鄉嘉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花蓮區漁會第 17 屆顧問

1. 傾聽民意，監督鄉政。

2. 爭取婦幼權益，推動親子友善空間。

3. 關懷長者，扶持弱勢族群。

4. 提升居住品質，創造優良環境。

5. 支持文化、藝術活動，帶動鄉民精神充實。

6. 持續爭取完成嘉新外環道全段暢通。

２
郭
濬
森

76
年
2
月
23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花蓮師範學院附設小學

國風國中

樹德家商

樹德科技大學

國民黨黃復興黨部副主任

1. 督促地方政府重視均衡發展區域建設

2. 真實反映民眾需求，積極協助解決問題

3. 推展本鄉農業觀光政策，促進本鄉成為經濟繁榮的觀光勝地

4. 爭取老人、兒童各項社會福利

5. 積極推動地方文化建設，提昇民眾生活品質

３
張
美
華

53
年
2
月
12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臺灣省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

校

第 21 屆鄉民代表會副主席

第 20 屆鄉民代表

何禮臺縣議員助理

婦聯會新城分會主任委員

兆雍企業負責人

４
梁
玉
華

49
年
8
月
17
日

女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無 一、國光商工畢業。

一、新城鄉民代表會 18 ～ 21 屆代表。

二、中國國民黨黨代表。

三、中國國民黨新城鄉黨部主任委員。

四、新城鄉婦女會理事長。

五、嘉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一、致力監督鄉政，亦協助執政者貢獻心力，共同造就鄉里。

二、繼續為弱勢、婦幼爭取權益，也為急難者發聲，協助解決困難。

三、繼續為地方服務，協助爭取經費與建設繁榮地方。

第四選舉區 ( 居住全鄉各村之平地原住民 ) 鄉民代表候選人
號次 相片 姓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田
金
峰

43
年
7
月
12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大漢技術學院肄業

花蓮縣原住民生活產業協會創會長

花蓮東海岸玉石協會第十、十一屆理事長

花蓮新城鄉嘉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花蓮漂流木玉石文創教育發展協會

東海岸玉石古木原創藝術工坊負責人

多年的代表服務信念，誠懇、用心、魄力圓融、風趣好相處，爭取原住民最大福利和尊嚴，我們一齊大聲的說：「原住民加油」。

2
王
聰
山

37
年
2
月
16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玉里高中畢

高中畢業之後，到瑞穗鄉奇美國校代課老師一

年後，去服兵役三年期滿退伍。接著報考警察

學校於九十一年三月一日功成身退。退休後，

成立花蓮縣快樂發展協會健康老人

1. 推動公共議題論壇，突破窒礙難行相關之規定。

2. 成立社區大學，鼓勵與進修多元化學習。

3. 推動幸福老人健康、快樂長壽舞蹈。

3

D
i .H

an
.

U
law

er
.P
an
ay

葛
秋
夫

41
年
10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中
國
國
民
黨

一、南投仁愛高農三三制第

一屆畢業。

二、四維中學（初中部）第

五屆畢業。

三、北埔國小第19屆畢業。

一、國家安全局研究班 28 期畢業。

二、憲兵學校專修班 22 期畢業。

三、軍旅生涯 25 年歷任憲兵排、連、營長、

科長參謀主任副指揮官等職憲兵上校退

役。

四、歷任新城鄉民代表 17、18、20、21 屆。

五、新城鄉調解委員會主席。

4

Ik
u
.K

aran
g

呂
春
美

49
年
1
月
29
日

女

臺
灣
省
花
蓮
縣

無 花蓮縣四維高級中學 新城鄉公所

民主ㄟ頭家，選票嘸通賣。　選前如買票，選後撈鈔票。　踴躍投票，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本
選
舉
公
報
共
四
頁
（
第
二
頁
）

緯豪於 21 屆代表任內，質詢率達 100%，強力監督公所施政，並嚴審將預算花在刀口上，讓民眾滿足最

直接的需求。緯豪在任內大力爭取民有公園共融遊憩一案已在施作，總金額達一千六百餘萬，成為本

鄉第一個共融遊憩公園，讓孩子們、家長們、身心障礙者也能享受到平等遊憩的權利。青年住宅方面，

緯豪也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持續與縣府溝通，希望讓社區盡善盡美，達到居住正義的落實。

緯豪本屆參選連任的政見如下：

一、持續強力要求興建及更新基礎建設（包含路面、溝渠、公共設施）。

二、爭取弱勢族群福祉，實現幸福新城之宗旨。

三、活絡新秀村及青年住宅週邊，成立商圈協會並不定期舉辦市集。

四、服務不分黨派、族群、區域，新城大小事就是緯豪的事。

五、持續追蹤公所將未完成的提案及工程儘速完成。

六、落實動物平權觀念，減少流浪動物數量。

一、人手一照、幸福滿罩

　　推動社區保母證照、照服員訓練及全民 CPR 證照訓練

二、提案機制、還政於民

　　透過提案制度的機制，讓賢能者不用從政也能參與政治，還政於民

三、教育訓練、從小紮根

　　定期舉辦小鄉長、小鄉代成長營，孕育未來的鄉長、鄉代人選，地方自治教育

　　從小落實紮根

四、反映民意、監督鄉政

　　扮演好民眾和公所之間的橋樑，監督鄉政運轉，務使社區平衡發展及社區資源共享

五、族群融合、社區團結

　　爭取預算支持各社區協會定期舉辦活動、凝聚社區向心力

六、社會安全、經濟繁榮、環境永續、居住正義、財政紀律

一、克盡職責，監督鄉公所各項施政建設、預算執行。

二、為民喉舌不分黨派，不分族群，民意優先，認真用心為民服務。

三、協助村及社區爭取建設經費及福利，推展社區總體營造。

四、關心弱勢團體及婦女、兒童、老人、青少年、教育文化、慈善等福利公益活動。

五、爭取重要路口，增設監視器、路燈、反光鏡、交通號誌，以維護鄉民居家及行的安全。

六、維護鄉民基本權益，監督公所做好「路平、燈亮、水溝通」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七、爭取北埔活動中心整體規劃為多功能活動中心，讓社區居民、社團、青少年有室內運動場。

八、守護北埔公兒（四）兒童遊樂公園用地，讓北埔社區世代居民保有永久綠地休閒空間的權力。

九、落實兒童「遊戲權」，爭取新城鄉童玩館的設置。

1. 爭取擴大社會福利有感政策，鼓勵生育辦理結婚津貼及新生兒營養補助。

2. 爭取推動發展新城農產業品牌。

3. 爭取辦理閒置土地綠美化，持續推動建構花園城市幸福新城。

4. 爭取營造本鄉親子遊樂好去處，打造共融式公園。

5. 爭取老人重陽禮金再加碼，讓長者幸福有感。

6. 爭取公有地建置停車空間。

7. 積極爭取海洋開放政策，推動海岸遊憩產業發展，增進就業機會，促進觀光產業。

8. 全力照顧老弱婦孺、榮民、榮眷、中低收入弱勢族群並定期發放生活物資改善生活。

9. 爭取經費補助村內各社團辦理研習活動。

一、設立原住民職業災害、土地糾紛、交通事故等法律扶助權益及法律提訴訟輔導諮詢窗口。

二、爭取增加部落健康站、長照中心、日托站、醫療巴士服務，落實社會福利資源。

三、督促行政部門深入部落關懷輔助經濟弱勢貧困家庭、獨居老人、重症者家庭、中低收入戶、單親

家庭申辦各項福利補助。

四、強化行政部門輔助原住民購屋、創業貸款及爭取建購住宅、修繕等補助。

五、培育原住民青年農業、藝術、音樂、舞蹈、體育、文化、創作專業技能，提高就業機會。

六、爭取興建亮點部落產業市集（亮點新城鄉部落產業市集），整合部落傳統美食、特色野菜風味及

工藝品市集。

七、監督地方政府興建改善部落道路及排水系統堵塞清溝工程及維護管理責任。

八、充實部落聚會所內部設備及活化運用聚會所週邊閒置空間，增設老人、兒童遊樂休閒設施。

九、振興原住民優良傳統文化及推動母語教學。

十、尊重各宗教信仰給予應有的扶植。

一、建請公所確實規劃一部落一聚會所政策，徹底解決鄉親戶外活動日曬雨淋之苦（增加佳林、北星、

東方羅馬部落聚會所）。

二、賡續督促已動工（發包）之部落聚會所早日竣工啟用（復興、嘉新、大漢、華陽、康樂等部落工程）。

三、重視原住民老人（含獨居）及單親家庭之生活照護規劃關懷福利據點，適時輔助給予工作機會以

確實完善家庭照護機制。

四、積極爭取設置原住民友善服務平台，分享多元訊息，俾利輔導就業機會、產業發展、技職能力學習、

證照考試取得之機會。

五、重視青少年（學童）課後輔導及族語學習專屬環境經費之爭取。

六、強力爭取原住民各類慶典活動及文化傳承經費之爭取。

七、強力爭取原住民住宅修繕、建購名額及經費之補助。

八、原住民各項事務服務：保留地增劃編、居住環境綠美化、原民權益福利政策、法律訴訟等。

⒈配合政府政策，全面檢討新城鄉各項施政方略，擘劃嶄新的新城鄉。　⒉持續爭取軍方釋放本鄉光復路以東閒置用地以完成「新城鄉北埔生活圈機場公園興建工程」解決新城鄉中區長期缺乏休閒綠地及停車

場問題。　⒊持續爭取規劃以北埔活動中心為中心將老人會整建、北埔老街形象商圈改造等納入整體規劃，讓老北埔重現榮景。　⒋持續爭取台九線機場出口人行步道經康樂村延伸至懷恩橋以連接至太魯閣口，

完成新城鄉全線人行步道。　⒌持續爭取北埔火車站旁自強街應早日打通，以解決長期來北埔村通往新秀村樹林腳地區之人車必須沿鐵路局鐵道旁而行，險象環生。　⒍持續爭取新城鄉轄內承租花蓮市公所土

地之承租人，爭取合理權益，以符土地正義。　⒎持續爭取早日完成康樂村全村之排水系統。　⒏持續監督新城鄉公所財政，重新檢討本鄉公墓納骨塔之收費標準，並制定支用辦法及鄰近村落回饋機制，以符

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宗旨。　⒐加速辦理北埔公墓更新計畫，改建符合現代化的懷恩樓，以提升鄉內之殯葬設施水平。　⒑爭取於 193 縣道康樂村沙東舊海岸防哨站設置海洋生態教育中心及遊客中心，以配合

新城鄉觀光發展。　⒒規劃以民有街連接 193 縣道規劃將七星潭風景區經民有公園至佳林龍泉親水公園，強化道路交通建設及沿途公共設施，闢建為新城鄉之特色觀光大道。　⒓強力監督新城鄉之環保議題，

為全體鄉民把關，提升鄉民之生活品質。


